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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

黄　锫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 　要 ] 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包括了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的学术认知

立场三个部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研究中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

点是“个体总是进行理性选择”这一“命题”,对该命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在法律经济学中主要有四种。研

究的认识论基础涉及研究者对何为个体对知识的真正认识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真正认识的基本观念 ,包

括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三种。法律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 ,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的思想发展时

期 ,都采用了不同的认识论基础。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是研究者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认知态度

和立场 ,主要包括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两种类型。主流法律经济学接纳了方法论个体主

义 ,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则坚持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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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La w and Economics
Huang Pei

( Guang hua L aw S chool , Zhej i an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08 , Chi na)

Abstract : Legal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the abstract description of methods and ideas of legal research.

It consists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SPR) ,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Research″( EBR)

and ″The Academically Cognitive Position of Research″(ACPR) .

SPR is the core assumption of all disciplines. It is not a concept but a proposition. SPR of Law and

Economics (L &E) is that individuals always act to make rational choices. It is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within law2and2economics communities about precisely what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and four opinions are dominant : (1) The Definition Version , which argues that rationality is

understood as suiting means to ends. (2) The Expected Utility Version , which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make rational choic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different actions. (3) The Self2Interest

Version. It starts from expected utility theoryπs prediction about the manner in which actors will attempt

to achieve their utility , and add predictions about the actorπs goals and preferences : that is

″Self2Interest″. (4) The Wealth Maximization Version. It provides even more specific prediction about

the ends of decision makers than does the Self2Interest Version : that is ″wealth maximization″. The



Expected Utility Version is the most dominant opinion in modern L &E.

EBR is the basic cognition about what knowledge is and how individuals get it . It consists of

″positivism″, ″normativism″and ″pragmatism″. Schools in L &E have different EBR and even the same

scholar argues over different EBR during the special stages of his academic career. The Chicago School

and Institutional L &E prefer positivism and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prefer normativism. During his

early stages of academic career , Richard Posner insisted that normativism was as important as positivism ,

but several years later he claimed positivism as more important than normativism , while in 1990s , he

changed his mind again and turned to pragmatism.

ACPR is scholarπs basic cognitive position when he is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es. It consist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 and ″Methodological Holism″( MH) . The Chicago School and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hold MI and Institutional L &E holds MH.

Key words : law and economics ;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research ; academically

cognitive position of research

作为目前国内法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法律经济学吸引了越来越多法学研究者

的注意力 ,并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成果积累。然而在众多学术成果中 ,除了少数外①,大都侧重于对法律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与运用 ,而相对缺乏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法学研究方法论②是

关于法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总体性抽象说明 ,它的重点在于解释说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哲学观念

和基础认知 ,更多地反映了研究者预设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基本的学术立场[1 ]96 ,因此表现为法学研究

中研究者所持的一种态度[2 ]141 ,通常包括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

三个部分。研究方法论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进路 ,此方面研究的相对薄弱 ,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法律经济学的深入发展 ,以下本文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研究方法论的首要内容 ,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内容。逻辑起点在学科的分类和

体系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是各个学科理论体系中的“第一个概念”。它是一门学科研究中最基本、

最简单的质的规定 ,不但构成了该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而且也包含了整个学科理论发

展中最核心的矛盾。正是逻辑起点的不同导致了各个特定学科之间理论逻辑结构的差异。作为法学

与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法律经济学 ,其学科的独特性主要就在于它所设定的逻辑起点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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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研究在法学界主要有丁以升、张玉堂《法律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视角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研

究》2003 年第 6 期 ;马震《大陆法系法律经济学的进路———作为方法论的法律经济分析》,载《法学论坛》2006 年第 3 期。经济

学界的魏建教授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 ,参见魏建《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

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本文所使用的“法学研究方法论”一词在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著里被称为“法学方法论”,但“法学方法论”一词在法学界中的用

法较为混乱 ,有指法学研究方法论的 ,也有指法律方法 (论) 的。前者如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96 页 ;李可、罗洪洋《法学方法论》,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其瑞《法学研究与方法论》, (济南)山东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后者如[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

爱娥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有学者所谓的法学方法

也是法律方法 ,如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因此本文使用“法学研究方法论”,

以区别于法律方法(论) 。



特性。

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范畴不同 ,对于后者在国内法学界已经有较多的论述 ,并

且有学者将它与前者等同[1 ]325 - 330 。这些基础范畴的例证有“权利”、“义务”、“法权”、“行为”,它们的共

同特征是将某个“概念”作为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不过 ,概念的抽象性与内涵外延界定的不确

定性 ,使得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结构的法学理论强于体系结构的精美 ,但却弱于对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

决 ,往往在论证具体问题之前结论就已经包含在早被确定为“正确”的概念之中。同时 ,在这些理论体

系之间展开的学术论争常常陷入对概念不周延性的争论之中 ,而非对具体问题解决的说服力之上。

研究的逻辑起点则是一个基本假设 (assumption)或一组基本假设 (假设集) ,基本假设不是概念而是命

题。当然基本假设也是由概念范畴所组成 ,其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命题的基本假设反映了研究者分析

问题时先设的基础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先在的理论假设 ,它贯穿了研究者对任何问题进行分析的

始末 ,并成为解决具体问题最重要的理论工具 ,是使研究者的所有学术产出成为一个整体、达至“形散

神不散”境界的主线。因此 ,逻辑起点是法学研究活动展开的出发地 ,同时也是研究活动的回归点 ,它

可以被视为黑格尔所谓的“科学开端”①。这种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假设在性质上应该是非现实的

(unrealistic) 。此处的“非现实”意指对经验世界不完全 (incomplete) 的描述 ,而非“不真实的”

(unt rue)或“抽象的”(abst ract) [ 3 ] ,它与以其为基础推导出的诸多假说 ( hypot hesis) 一起共同构成

了一般意义上“理论”的主体 ②。这种意义上的理论被认为是对经验世界现象中因果律的解释

(causal explanation) [ 4 ]1 。由于假设是对部分经验世界的普遍的公理性陈述 ,因此对它的唯一要求

就是内部逻辑的一致性 (consistent) [5 ] 。理论的检验只能根据经验证据对假说的证明程度进行 ,而

不能根据假设的真实性进行理论检验 ,即理论的假设从来就不能被证实或者证伪[ 6 ] 。由此 ,理论有

效性取决于假说的数量与假设数量的比例 ③。这与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致的 ,

即“如果假说用很少的假设解释了很多的事实 ,也即是 ,如果它从待解释的现象所包围的大量的复

杂性和细微的环境中抽象出共同的和关键的元素 ,且允许只根据自身作出有效预测 ,那么它就是重

要的”[7 ]14 。

由于逻辑起点具有以上的特征 ,因此选择逻辑起点的标准在于假设符合内部逻辑一致性的要

求并尽量简单 ,同时能作出尽可能多的、为经验证据所证明的理论预测 (假说) 。在这一点上 ,法律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中对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示出很大的优势。法律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

引入法学领域后形成的交叉学科 ,因此接受了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们同时也普遍接受了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对逻辑起点的选择。这一逻辑起点就是 :个体总是进行理性选择。这可以称

之为“理性选择假设”。不过对于何为“理性选择”,即使在法律经济学内也存在着分歧。在吸收经

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 ,法律经济学从四个角度发展了本学科研究领域中的理性选择假设 ,

由此形成了法律经济学领域内对于理性选择的四种理解[8 ] 。不同的法律经济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总

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含义。

第一 ,解释性含义 (definitional version) ,也称“手段 —目的”理性。这是法律经济学中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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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黑格尔的这种表述见于[德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 ,杨一之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 ,第 51 页。关于黑格尔所谓

“科学开端”与法学研究方法论中逻辑起点的关系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21 - 322页。

这种分类始见于 Guillermina Jasso ,″Principl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S ociological T heory , Vol . 6 (1988) ,pp . 1 - 20。有

学者认为理论的其他组成部分还包括概念 ( concept ) 和适用范围 ( scope condition) ,参见 Bernard Cohen , Developing

S ociological Know led ge : T heory and Met hod , Chicago : Nelson2Hall ,1989。

Jasso 把用数量表示的有效性定义为假说的数量和假设的数量之比 ,把用质量表示的有效性定义成假设集产生有关未观察

到现象的假说的能力。参见 Guillermina Jasso ,″Principl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S ociological T heory , Vol . 6 (1988) ,

pp . 1 - 20。



选择最广意义上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具体解释个体最大化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具体解释个体

为达成“目的”所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而是将“理性选择”行为理解为选择“达成目的的适当方式”

( suiting means to ends) [9 ] 。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 ,这种理解是在逻辑上最为严密的一种解释 ,其

所能够产生的假说也最为丰富。虽然最初的法律经济学者对于这种理解甚少使用 ,但在波斯纳的

努力下 ,这种理解目前已经逐步被法律经济学界所接受。

第二 ,预期效用含义 (expected utility version) ,也称 (预期)效用最大化理性。这是法律经济学

中对理性选择次广义上的理解 ,认为理性选择主要指人们寻求最大化其自身的预期效用 (expected

utility) 。这种理解表明了行为人在进行选择时必定会在待选项之间进行成本 —效益的分析 (cost2
benefit analysis) ,通过对比行为预期效用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数量关系 ,来选择可以最大化其预期

利益同时最小化其预期成本的选项。对理性选择的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行为人实现行为

目的的“方式”,也就是行为人通过进行成本效益的对比权衡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在此种意义

上 ,预期效用含义相对于解释性含义的理解更明确 ,在传统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被使用的范围也最

为广泛 ,比如由罗伯特 ·考特和托马斯 ·尤伦所编撰的著名法律经济学教科书 ———《法和经济学》

(L aw and Economics)就采用了这种观点 ,且影响深远。不过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仍然没有明确行

为人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行为目的所可能存在的多种不同解释会使这种理解的弹性过度 ,难以形成

稳定的理论预测 ,由此产生了以下第三种对理性选择更为狭义的理解。

第三 ,自利含义 ( self2interested version) ,也称自利理性。这是法律经济学中对理性选择狭义

上的理解。这种理解进一步明确了行为人的行为目的 ,也就是界定了行为人效用函数的内容 ,这种

行为目的或效用函数的内容就是“自利”( self2interest ) 。由于这种理解将理性选择的行为解释成

行为人的“自利”行为 ,因此我们只要观察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对其本人有利 ,就可以判断行为人的行

为是否是理性的 ,如果行为本身对行为人不利而行为人仍然实施该行为 ,就可以断定为非理性行

为 ,也即可以证伪。这种理解进一步缩小了理性选择的范围 ,不但明确了行为人行为的手段 ,同时

也界定了行为人行为的目的 ,并且对于手段的限定与预期效用含义的理解相同 ,即也是通过成本效

益的权衡来决定何种选择更能实现“自利”的目的 ,因此在学者们的研究过程中常被有意无意地与

上述第二种理解相混用。这种对理性选择的理解在法律经济学中影响也非常深远 ,同时遭到的争

议也很大。比如在这种理解的影响下 ,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设置主要通过对行为人自身利

益的影响来调整行为人的行为。不过由于这种理解所推导出的假说很容易被现实中存在的“利他”

现象所证伪 ,很容易被推翻 ,因此逐步遭到了淘汰。当然法律经济学也试图将“利他”包括在“自利”

概念中 ,如波斯纳就曾指出“自利不能和自私相混淆 ;他人的快乐 (还有痛苦) 也可能是自我满足的

一部分”[10 ]4 。不过这种理解实际上与上述第二种理解形异质同 ,独立存在的意义并不大。

第四 ,财富最大化含义 (wealt h maximizing) ,也称财富最大化理性。这是法律经济学中对理性

选择最狭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将行为目的或者说效用函数的内容限制在货币的数量之上 ,认为法

律约束之下行为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拥有货币量的最大化。从法律经济学思想史上看 ,几乎所有

关于企业经济组织的实证主义法律经济学分析都隐含了对理性选择的这种理解 ,因此其在关于经

济活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波斯纳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初)更是把这种理解延伸至规范主义 ( normative) 法律经济学领域 ,将其作为法律经济学最为基本

的规范性标准[11 ] 。但是 ,这种理解将行为人的行为目的限制得过于狭隘 ,虽然它在关涉经济活动

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在其他法律经济学分析领域中很容易遭到反证 ,因此波

斯纳在其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也放弃了推广的努力。

如上所述 ,在这四种关于“理性选择假设”含义的理解中 ,目前最为法律经济学研究者们所普遍

接受的是 (预期)效用最大化理性 ,不过“手段 —目的”理性对其进行取代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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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波斯纳法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法理学问题》中 ,就已经将理性界

定为“手段 —目的”理性。这是因为第一种对“理性选择假设”的理解在逻辑上更严密 ,能作出更多

符合经验验证的假说 ,因此也更富有成效。“手段 —目的”理性源于人类行为学 ①(p raxeology) 的一

个无以动摇的公理 :人行动 (human action) 。这一公理之所以无以动摇是因为任何试图反驳它的

人都会发现 ,自己必须在反驳的过程中利用它 ,也即否认的本身 (也是一个行动)即证明了这个公理

的无以动摇。这种性质被称为“回飞棒原则”( boomerang p rinciple) ,即“即使我们把它扔出去了 ,

它仍然会重新飞回到我们手中”[12 ]36 - 37 。“人行动”这一公理的基础是这一基本事实 :个体行动总是

有目的的 (p urposef ul behavior) 。即“行动”这个概念不包括纯粹条件反射性的行为 (p urposef ul

behavior)和无意识的身体移动 ( unconscious bodily movement s) 。“行动”意味着行为人有意地选

择特定手段去达到他的目标 ,同时手段必定是稀缺的 ,因为如果手段无限丰富 ,目的就会立刻达到 ,

也就无所谓行动。这一公理并不要求行为人选择的目的必须是明智的或正确的 ,也不要求选择的

手段是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 ,而仅意味着个体选择目标 ,并相信 (不论事实上正确与否)他能够利用

特定的手段达到目标。因此 ,“手段 —目的”理性是从一个无法动摇的公理中通过逻辑推导而来的 ,

具备逻辑上的严密性。此外 ,“手段 —目的”理性的假设可以得出无限多的可以为经验所证明的假

说 ,这是因为行为的“目的”和“手段”都只能通过对行为本身的观察得以发现 ,理性行为也只能根据

人的行为本身进行判断 ,于是任何人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是最大化自身目的。这虽然被指责为

是同义反复 (tautological)的解释 ②,但同时也意味着它所得出的假说可以被无限广的经验证明 ,相

应的也就更富有成效。

二、法律经济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研究方法论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这涉及研究者个人对何为个体对知

识的真正认识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真正认识的基本观念。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主要分为实证主义、规

范主义和实用主义三种类型 ,这三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对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间的区别最初来源于大卫 ·休谟 ,他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

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 ,因此在事实 (fact)领域和价值 (value) 领域之间作了

一刀切的逻辑区分 ,也即认为纯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本身只能赋予或暗示着其他事实的、描述的

论述 ,而永远不会得出标准、伦理见解或作某些事情的规定 ,这个命题被形象地称为“休谟的铡

刀”[13 ]134 。在这种两分法的基础上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只有通过经验观察获取的知识才是可

靠的。因此在其指导下 ,研究者更多地采用社会调查、资料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 ,主要侧重于知识

“是”什么的具体研究。规范主义的认识论则认为“关于条件、状况、事务和行为的好与坏的知识对

于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 ,甚至是必要的”[14 ]71 。在其指导下 ,研究者更多地采用思辨的方法 ,主

要侧重于知识“应该是”什么的抽象研究。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则超越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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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人类行为学是早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方法 ,尤其是米塞斯 ( Mises) 和罗斯巴德 ( Rot hebard) ,也是早期古典学派 ( t he

older classical school) 的一个分支的基本方法 , 尤其是萨伊 ( Say) 和西尼尔 ( Senior ) 。参见 Murray N. Rot hbard ,

″Praxeology as t he Met hod of Economics ,″in Maurice Natanson ( eds. ) , Phenomenology and t he S ocial Sciences ,

Evanston : Nort 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p . 323 - 325。

Art hur Allen Leff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对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评论就是基于此进行质疑的。参见 Art hur

Allen Lef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 Some Realism about Nominalism ,″V i rginia L aw Review , Vol . 60 ( 1974) ,pp .

451 - 482。



区别[ 14 ]74 - 76 。与后两者相比 ,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并不是知识导向的 ,而是目的导向的。知识对于实

用主义者来说只是用来达成人的某种目的的手段 ,因此“实然性”知识 (实证主义) 和“应然性”知识

(规范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不必要或者说是不可能的。知识的真假、判断标准的优劣在于它的应用

和效果 ,在于它对人的效用。因此 ,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 ,任何知识仅仅宣称自己是真实的是毫无

意义的 ,而总要用它的后果来检验它的这种自称[15 ]3 ,知识所能引起的后果是它唯一的意义[16 ]27 。

如果一种知识的运用符合了人的某种目的 ,那么它在这种符合的范围内就是“真”的 ,反之则在限定

的范围之内是“假”的。由此 ,实用主义认为知识必然是多元化的 ,它从不相信具有不变的和超乎太

空之外的真理 ,否认脱离“目的”而存在的“纯粹理性”[15 ]6 - 7 ,相信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的 ,肯定任何知

识的真实性取决于它的后果[ 15 ]175 。于是 ,实用主义承认了“真”知识的局限性 ,同时对“假”知识也

抱有宽容与理解的态度 ,因此它是宽容的、开放的、兼容并包的。从而 ,它也更喜欢面对现实中的具

体问题 ,强调对问题的解决 ,把自己定位为应对问题的工具 ,而不是通往永恒的管道[17 ]54 。对于学

术研究来说 ,这三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无所谓好坏与优劣之分 ,它们之间区别的根源更多地来源于

研究者个体化的“确认”,由此也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 ,而更普遍存在的状况是互补互足 ,即使存

在的矛盾与争论也往往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所在。不过相对而言 ,实用主义的包容性更为广

泛 ,其他两种认识论基础都可以在实用主义的领域内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 ,因此实用主义或许具有

更强的理论说服力。

这三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在法律经济学中都有体现 ,并且法律经济学中不同流派所坚持的认

识论基础也有所不同 ①,甚至同一学者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侧重的认识论基础也不同。芝加

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偏重于实证性研究 ,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

亚学派公共选择 —宪法经济学传统的法律经济学则侧重于规范性研究。不过 ,芝加哥学派法律经

济学代表人物波斯纳法官所侧重的认识论基础则经历了从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并重到实证主义为

先再到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其名著《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一版中 ,波斯纳认为实证性分析和规

范性分析对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 ,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起巨大争

议的规范性标准 ,即财富最大化原则。但是几年之后 ,波斯纳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1973 年 ,他在

文章中写道 :“规范分析大大地超过了实证分析作为法学领域的特征非常普遍 ,在我看来这是可叹

的 ⋯⋯对规范分析的偏好导致了我们关于法律体系的知识非常的贫瘠、不完整和不系统———滑稽

的是 ,这种状况转而导致学者们无法为法律体系的重构提出合适的建议。”[ 18 ] 于是在《法律的经济

分析》第二版中 ,规范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不再被波斯纳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版本中 ,波

斯纳虽然承认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规范分析很重要 ,但是同时也指出实证分析 ———也就是解释法律

体系中的规则和影响事实上是怎么样的 ———更重要 ,因为实证分析显示了在法律的许多领域

中 ———特别是普通法领域如财产、侵权、犯罪和合同等 ———都蕴涵着经济推理[ 19 ]398 。在此基础上 ,

波斯纳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实证性研究结论 ,即普通法的效率理论[10 ] 329 - 334 。此理论认为 (财富

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efficiency)是型构普通法的规则、程序以及制度的最主要因素 ,因为普通

法是通过法院系统在进化性选择 (evolutionary selection)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能够有“效率”地配置

社会资源 ,它比制定法 (legislation)更有比较优势满足这个任务。这种普通法的效率理论事实上改

变了 1744 年英国曼斯菲尔德勋爵 (Lord Mansfield)在 Omychund v. Barker 案中确立的普通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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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法律经济学发展史上 ,多元化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促成了各种不同法律经济学流派的形成 ,主要包括以理查德 ·波斯

纳 ( Richard 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法律经济学 ;以詹姆斯·布坎南 (J ames 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公共选

择—宪法经济学传统的法律经济学 ;以及以约翰·康芒斯 (John Commons) 、罗伯特 ·海尔 ( Robert Hale) 、沃伦 ·萨缪尔

斯 ( Warren Samuels) 、阿伦 ·施密特 ( Allan Schmid) 等人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 ;以吉多·卡拉布雷西 ( Guido

Calabresi)为代表的纽黑文学派 (New Haven School)和以凯思·桑斯坦 (Cass Sunstei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等。



身纯粹的自我运行的观点 ,可谓是一场普通法理论的革命。在此基础上 ,波斯纳断言“法律的经济

理论是关于现存法律的最有希望的实证理论”[ 10 ]30 。

但是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波斯纳在其法理学三部曲著作中又表现出巨大的转变 ,他在为

法律经济学辩护时 ,指出法律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伦理在法律中的运用 ,

并将经济学中预设的“经济人”转化为“实用主义者”[20 ]19 ,从而使法律经济学与实用主义的进路保

持了一致[21 ]291 。这种变化明显体现在波斯纳对财富最大化原则的辩护之上 ,在其早期的著作中 ,

波斯纳对用“财富最大化”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顽强的辩护。然而在其皈依实用主义之

后 ,波斯纳主动承认了这种基础主义的失败 ,转而反对任何声称能够提供终极真理的科学 ,主张运

用实际的效果来作出判断。在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工具性的 ,

而不是基础性的 ,是语境式合理的 ,而不是普适的。并且这种性质的转变不是降低而是增强了财富

最大化原则的有用性 ,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来指导法律和公共政策。财富最大化原则被认为至少

是正确的缺席原则 ,它要求反对财富最大化的人承担起证明背离的可欲性[22 ]483 。近年来 ,随着波

斯纳自身思想的发展 ,他所秉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微妙变化 ,波斯纳开始将自己

的实用主义与哲学实用主义区别开来 ,进而主张“日常实用主义”,从而拒绝了哲学实用主义用学术

化的、精细的、复杂的并且拒人千里之外的技术化词汇进行的哲学思维 ,强调常识性的思考 ,主张后

果决定意义 ,声称“我只在乎事实”[ 17 ]70 ,这似乎是在导向彻底的经验主义。

三、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

研究方法论的第三个方面涉及研究者的学术认知立场。学术认知立场是研究者在研究和分析

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认知态度和立场 , 它可以区分为方法论个体主义 ( met 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整体主义 (met hodological holism)两种类型。方法论个体主义坚持对任何

社会相互作用过程的解释和理解都必须立基于对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之上 ,且

在这个解释和理解过程中任何的结论或者所作出的理论预测都应该被还原为个体选择[23 ]103 。其

核心主张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个体出发 ,只需要考虑个体的选择和行为 ,“只有个体在选择 ,只

有个体在行为”(only individuals choose ; only individuals act) 。方法论整体主义则与个体主义针

锋相对 ,这种学术认知立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i)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 ; (ii) 社会整体显著

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 ; (iii) 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

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 ,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 (或作用) 演绎而

来。”[ 24 ]33 - 34因此 ,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核心主张在于整体优于个体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整体出发。

这两种学术认知立场曾在学术研究史上存在过多次的激烈争论 ,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学术研究成果

往往呈现出对立的状态。不过就总体来说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学术认知立场由于其得出的理论成

果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与现实的结合程度更为密切 ,因此占据了上风。如下所述 ,这一点在法律经

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尤为明显。

主流的法律经济学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这与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所运用的新古典微观

经济学分析方法有关 ,因为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中 ,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个无需论证的理论前

提 ,它是经济学中所有研究纲领 (research program)的研究前提[ 25 ] ,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结论都源

于对个体行为的分析。例如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就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它实质上是研究理

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法学[10 ] 。他将自己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三个基本的经

济分析原理之上 :市场经济的需求规律、市场主体的财富最大化倾向和市场交换的效率性[10 ]4 - 19 。

在这三个基本的经济分析原则中 ,市场经济的需求规律是建立在对个体主观偏好的假定之上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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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体的财富最大化倾向是指个体对能以货币衡量的财富的最大化 ,市场交换的效率性也是从个

体在市场交易的结果中所处的相对状态进行判断的[ 26 ] ,因此无一不是立基于个体的角度进行分析

的 ,具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又比如弗吉尼亚学派法律经济学的代表詹姆斯 ·布坎南更是明确

提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的重要性。在他所创立的宪法经济学派中 ,布坎南从经济学分析出发 ,提

出以“一致同意”为规范性基础的契约型宪法规则框架来论证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

问题 ,型构了契约主义的新宪政论体系。在这种新宪政论体系中 ,布坎南首先就强调价值的定义应

该完全从个体的角度出发 ,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规范性前提。在这种规范性前提下 ,个体被认为是

唯一的价值评定标准 ,所有的价值都是由个体形成的 ,并且个体的偏好对于他人来说是不可知的

(inscrutability) [27 ] 。也就是说应该“完全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定位价值。个人是唯一的意识单位 ,一

切价值评价都是以此为起点”[28 ]25 ,然后在此基础上布坎南再开始建构整个契约主义的新宪政理论

框架。

不过在法律经济学中也有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流派 ,即在 20 世纪初掀起法律经济学第一次

浪潮 ①的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 ( Instit u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中的代表

人物约翰 ·康芒斯明确拒绝传统经济学中所坚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利益协调模式 ,采取了整

体主义的学术认知立场[29 ]46 , 对经济体系中集体行动与合作行为的角色给予了高度的关

注[30 ] 191 - 196 ,将分析重点放在现代经济体系内在的利益冲突之上。在康芒斯看来 ,社会主体的行为

是由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的 ,并且社会主体的行为和文化因素相互影响 ,也就是说个体的意志

作用于文化环境并转而被相应的环境所形塑 ,因此康芒斯最关心的是最终将影响经济系统绩效的

那些制度 (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化和运行[31 ]145 。康芒斯的研究显示 ,当经济体系的变

化对政治与法律体系造成影响时 ,就会产生沿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的法律体系的变化。而当法律体

系发生变化时 ,它同样会影响着经济行为朝某一特定方向发展[31 ]146 。

现代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家萨缪尔斯的研究同样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出发 ,倾向于研究法律

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对于萨缪尔斯来说 ,法律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这种联系紧

密到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法律是经济的一个函数 ,且经济 (尤其是它的结

构)也是法律的一个函数 ⋯⋯[法律和经济 ]是连带产生的 ,而不是孤立给定的 ,也不仅仅是相互影

响的”[31 ]148 。他将这种紧密到几乎融为一个整体的关系称为“法律经济连锁”( legal2economic

nexus) [32 ] 。在这个体系中 ,法律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形成相应的解决方

案的探索性的过程。比如谁的利益应该被作为权利考虑 ,谁的价值占支配地位以及由谁作出这些

决策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决定了权利 ,而且还决定了社会资源、权力、收入和财富的配置与

分配。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构成了特定法律 —经济制度体系 ,这种特定的法律 —经济制度体系反过

来又对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决策的作出产生相应的影响并进而形成新的法律 —经济结构。因此 ,法

律 —经济结构不是一个恒定的均衡状态 ,而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发生变化的演进过程的产物[32 ] 。

另一位现代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家施密特则继承了康芒斯的研究重点 ,倾向于分析结构

( st ruct ure)和绩效 (performance)之间密切的关系 ,致力于揭示不同法律结构所产生的相应的经济

影响。他建构了一个特定的“结构 —行为 —效果”的模型 ,强调法律经济学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必

须解决以下问题 :法律规则 (比如财产权规则)是如何建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 ? 当利益发生冲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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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法律经济学第一次浪潮的出现参见 Herbert Hovenkamp ,″The First Great Law & Economics Movement ,″S tanf ord

L aw Review , Vol . 42 (1990) ,pp . 993 - 1059。不过学界对于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是否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第一次浪潮存在

着争议 ,有关争议的理由参见 Nell Duxbury , Patterns of A merican J uris p rudence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

316 - 318。



要达成共同的目标时 ,它是如何影响结论的得出 ? 它是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的绩效 ? 等等。这种分

析强调结构和绩效之间的联系 ,注重从宏观上研究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反映了制度主义法

律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研究路径。

四、结　语

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从最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法律经济学区别于其他法学流派的特质 ,

特别是其中对逻辑起点的选择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最具逻辑连贯性的人类决策行为模式 ,

是法律经济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关键性发展。法学研究者们在掌握与运用法律经济学的过程中 ,

首先应把握的就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如果法学研究者们不重视研究方法论的掌握 ,那么

在分析问题时就会缺少研究的逻辑起点、稳定的基本认识论观念和前后一致的学术认知立场 ,也就

无法使研究达到哲学层面上的自我统一 ,从而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分析进路 ,并在不同的学术产出

中将自己的分析进路贯彻到底 ,那么研究成果永远会显得“东一刨、西一锄”的神形涣散 ,对学术问

题的探讨则“掰一个、扔一个”,缺乏学术思想的前承后接。这样也就无法形成具有相似研究趣旨和

方向的学术共同体 ,难以形成法学流派 ,无法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也许就是对法律经济学研究

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最重要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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